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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检测卡交货时需提供权威检测部门出具的复核试验报

告，产品复核试验报告中的符合率≥99%。

二、报价资格条件

1.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。

2.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对本项

目有服务能力的国内企业或事业法人单位。

三、报价要求

报价为含税开票价格，并为一次性报价。

四、采购预算

最高限价：2.2 万元。

五、响应文件组成

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；报价单（见附件）。

六、递交（邮寄）响应文件时间及地点（北京时间）

递交时间：2023 年 7 月 24 日-7 月 28 日，上午 8:30-12:00，

下午 15：00-18：00

截止时间：2023 年 7 月 28 日下午 18:00

递交（邮寄）地点：许昌市莲城大道 1016 号院西二楼 203

室。

七、中标方式

1.必须具有 3 家及以上企业递交有效响应文件方可开标。

2.报价小于等于最高限价的为有效报价，报价大于最高限价

的作废标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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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价格最低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。市农业农村局组成评审组

对各企业响应文件进行评审，现场确定第一中标候选人。

4.邀请市纪委监委驻市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参与监督。

5.最终解释权归许昌市农业农村局。

八、其他要求

1.中标后，中标供应商在中标公告期结束后领取中标通知书

之前须再提供生产厂家授权书和一盒不少于 40 份检测样品给采

购人，产品质量未达到本次招标要求的取消其中标资格，由采购

人在本次报价供应商中重新选择确定中标供应商，直至产品合格

为止。

2.中标后采购人将不定期抽取一定量的检测卡进行质量检

测，如发现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质量技术指标要求，退回剩余卡数，

不予支付任何费用，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。同时停止该企业的

中标资格，取消该代理商及该品牌生产厂家此后 5 年内招投标资

格。

九、合同签订

询价结果确定后公示 3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的，公示结束

3 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。

十、支付方式

验收合格后，供货方完成供货并开具合格票据等报账凭证，

通过转账方式结算。

十一、联系方式

采购人：许昌市农业农村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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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刘作帅

电 话：0374-2620510

附件：报价表

许昌市农业农村局

2023 年 7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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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报 价 表

许昌市农业农村局：

我公司根据贵单位许昌市2023年“瘦肉精”三联快速检测卡

2000条采购询价函中所需产品报价如下

名称 规格/
型号

品牌 单位 数量 单价
（元）

合计
（元）

条 2000

投标人（盖公章） ：

投标人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：

日期：


